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443號

上  訴  人  周紜萱  

訴訟代理人  楊珮如律師

被上訴人    社團法人臺中市世界聯合保護動物協會

0000000000000000

兼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楊雅婷  

0000000000000000

被上訴人    柯耿誌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廖奕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理事會議決議不成立等事件，上訴人對於

民國113年6月24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498號第一審

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確認被上訴人於民國113年1月12日召開第十屆第12次理事會會議

決議不成立。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被上訴人社團法人臺中市世界聯合保

護動物協會（下稱系爭協會）第10屆理事長，系爭協會於民

國113年1月12日召開第10屆第12次理事會會議（下稱系爭會

議）時，其理事有9人，雖理事會簽名簿記載出席理事有○

○○、○○○、楊雅婷、柯耿誌，及外籍人士0000000000 0

0000 0000共5人，但○○○會議進行中請求撤銷其出席簽

名，故系爭會議實際出席人數僅4人，已違反人民團體法

（下稱人團法）第27條、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下稱人團

選罷法）第20條第1項規定，系爭會議應不成立，故系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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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討論事項（周紜萱罷免案）、臨時動議（楊雅婷、柯耿誌

之理事長、常務理事補選案，下稱系爭決議）亦不存在。縱

認系爭決議非屬不成立而為有效，系爭決議既違反上開規

定，上訴人亦得依民法第56條第1項前段，訴請撤銷。於本

院主張先位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系爭決議（系爭理

事會議討論事項及臨時動議）不成立。備位聲明：㈠原判決

廢棄。㈡被上訴人召開之系爭會議所為系爭決議應予撤銷。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會議開會時，○○○確實在場出席，並

有在理事會簽名簿上簽名及領取罷免決議案之選舉票，故實

際出席人數為5人。因在場理事未有人提出清點人數之動

議，故應以理事會簽名簿所列出席人數為準，系爭會議於開

始時，理事會簽名簿出席人數已過半數出席人數。○○○雖

於罷免決議案進行中表明拒絕出席，劃掉簽名簿簽名，但其

仍實際在場，且表示沒有要棄權，足證○○○已認知系爭會

議開始進行議案投票程序中，其確實有在場出席及領取罷免

決議案選舉票之事實，僅事後在系爭決議爭執。系爭會議出

席人數已逾1/2，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或請求撤

銷系爭決議，顯無理由。又上訴人並未出席系爭會議，更未

於系爭決議宣布之日起15日內，依人團選罷法第25條規定先

行異議之程序，而逕行提起本訴，顯不符起訴程式，故系爭

會議仍為有效等語置辯。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協會第10屆理事會之理事共9人(即○○○、楊雅婷、柯

耿誌、0000000000 00000 0000、○○○、○○○、○○

○、○○○、周紜萱)。周紜萱為第10屆理事長及常務理

事，任期自111年8月21日起至113年8月28日止。

　㈡系爭會議召開時，系爭協會全部理事有○○○、○○○、○

○○、○○○、楊雅婷、○○○、周紜萱、柯耿誌、000000

0000 00000 0000等9人，主席為○○○。

　㈢系爭會議簽到簿有簽名者如原審卷第21頁，○○○、○○

○、楊雅婷、柯耿誌、0000000000 00000 0000等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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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提出之被證4、10，形式上真正不爭執（

　　原審卷第238頁）。

　㈤上訴人對錄音5、錄音6、被證4譯文形式上不爭執。對被證7

手寫答辯書、罷免書部分爭執，其餘不爭執（原審卷第267

頁）。

　㈥系爭會議討論事項、臨時動議：　

　㈦系爭會議主席為○○○，由紀錄楊雅婷宣布出席人數等、○

○○異議，主席未按鈴或以其他方法，催促暫時離席之人，

回至議席，並清點在場人數，會議仍由楊雅婷照常進行（見

本院卷第69-71頁錄音5.6）。　

　㈧○○○於113年1月16日提出異議書（原審原證2），系爭協

會於113年1月30日就○○○之異議書提出回覆（原審被證1

1）。

　㈨上訴人並未出席系爭會議，亦未就系爭會議提出異議。　

　㈩上訴人因涉犯侵占罪，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

字第18001號、第30174號起訴在案（被上證3）。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是否具有確認利益？

　⒈按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

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

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

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

提案項目 決議名稱 決議結果  出處
提案一 周紜萱理事長罷免其理

事長與常務理事一案，
提請決議

決議通過 原審卷

第19頁

罷免周紜萱理事長 罷免通過 

罷免周紜萱常務理事 罷免通過
臨時動議
提案一 周紜萱理事長、常務理

事職位罷免通過，就理
事長及常務理事職缺進
行選舉，提請決議

1.理事長補選投票結
果：楊雅婷(4票)當
選為理事長。

2.常務理事補選投票
結果：柯耿誌(4票)
當選為常務理事。

原審卷

第19至

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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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縱其所求確認者為他

人間之法律關係，亦非不得提起。次按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

不成立之訴，固以確認現在之法律關係為限，但過去不成立

之法律關係，延至目前仍繼續不存在時，仍不失為現在之法

律關係。如對於該法律關係存在與否，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

律上利益者，自非不得對之提起確認之訴。

　⒉查本件上訴人為系爭協會會員，亦為第10屆常務理事兼理事

長，其對於系爭會議及所為罷免案與補選案成立與否，既有

爭執，則其就系爭決議所衍生之權利義務事項爭執之不確定

性，當得以此訴訟除去之，而具確認利益。故上訴人提起本

件訴訟，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被上訴人抗辯：上

訴人提起本件訴訟，欠缺確認利益云云，為不足採。

　㈡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前，是否已踐行人團選罷法第25條第2

項規定之前置程序？本件是否有欠缺起訴要件之情形？

　⒈按出席參加選舉或罷免之會員（會員代表）發覺選舉或罷免

辦理過程有違反法令、章程或該團體自訂選舉罷免規定之情

形，應當場向會議主席或主持人提出，或於選舉或罷免結果

宣布之日起15日內，以書面向該團體提出異議。人民團體收

受前項異議書後，應於15日內查明，並將結果以書面回復異

議人；異議人如仍有爭議，得向法院提起訴訟，人團選罷法

第25條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被上訴人據此主張上訴人未

於系爭會議時到場出席，且未依前開規定提出異議，即逕行

提起民事訴訟，顯不符起訴程式，其起訴不合法且無從補正

云云。

　⒉惟徵之前揭法文修法前為第41條第2、3項：「對前項宣布之

選舉或罷免結果有異議者，出席之選舉人、被選舉人、罷免

人或被罷免人應當場向會議主席提出，並應於三日內 (以郵

戳為憑) 以書面申請主管機關核辦。未出席或出席未當場表

示異議或逾期提出異議者，於事後提出異議，均不予受理。

選舉人對分區選舉會員代表之結果有異議者，應當場向會議

主席或主持人提出，由會議主席或主持人轉報主管機關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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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事後提出者，主管機關不予受理。」，復參以該條109

年12月29日立法理由記載：「人民團體職員（理監事）之選

舉，屬於私權行為，並為團體自治之核心事項。是以，選舉

或罷免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人民團體自訂選舉罷免規定之情

形，應由人民團體自行查明確認是否重行辦理；如有爭議，

對該私權行為，應循司法爭訟管道，由司法機關定奪。另為

使人民團體處理選舉及罷免爭議程序有所依循，爰第2項及

第3項明定提出異議要件、異議程序及異議後之救濟」等

語，足見人團選罷法第25條第2項、第3項之立法目的，係認

選舉核屬人民團體自治事項，宜由人民團體先自行查明選舉

是否有違反法令或章程之情事，若人民團體之查證結果尚有

爭議，會員（會員代表）仍得就該私權爭議向法院提起訴

訟，但未以踐行該條所定異議程序作為起訴之前置程序。

　⒊第查，人團選罷法第25條第2項僅規範得出席者當場提出異

議「或」事後向該人民團體提出異議書者，此係鑑於出席而

對理事會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原無異議之理事，若事後得轉

而主張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為違反法令或章程，訴請法院撤

銷該項決議，不啻許理事任意翻覆，影響理事會之安定甚

鉅，法律秩序亦不容許任意干擾，應解為人團選罷法第25條

第2項之限制，然應受該條項限制者，亦僅指出席會議之理

事而言。至未出席理事會之理事，則因不可期待其事先預知

理事會決議有違反章程或法令之情事而予以容許，亦無法當

場表示異議，自不應受前開人團選罷法第25條第2項之限

制。再者，上訴人起訴主張之原因事實及訴訟標的如有理

由，系爭會議結果係屬自始無效，並不因上訴人未踐行人團

選罷法第25條第2項、第3項規定之程序事項而使系爭會議決

議結果繼續有效；且被上訴人縱未出席或提出異議書，亦得

另依民法第56條規定向法院提起決議無效或撤銷決議訴訟，

故本件起訴並無欠缺法定要件之情。被上訴人上開所辯，洵

屬無據，要無可採。

　㈢上訴人先位聲明主張系爭會議未達法定出席人數，該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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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全部決議不成立，是否可採？　　

　⒈按人民團體辦理選舉或罷免之會議應有應出席人員過半數之

出席；出席人數以簽到或報到人數計算。出席人員提出清查

出席人數之動議時，主席即應以現場出席人員交付表決，並

經現場出席人員之多數表決通過後，清點在場人數。清查結

果不足法定成會人數，主席應即宣布散會。人團選罷法第20

條定有明文。系爭協會組織章程第27條亦規定：「會員（會

員代表）大會，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

數過半或較多數之同意行之」（見本院卷第208頁）。第按

總會為社團法人之最高意思機關，開除社員應經總會之決

議，社員於決議有平等之表決權，觀諸民法第50條第1項、

第2項第2款、第4款、第52條第2項規定即明。總會決議係多

數社員基於平行之意思表示相互合致成立之法律行為，如有

法定或章定最低出席人數，此定額之社員出席，即為其成立

要件。缺此要件，則總會決議不成立。同一次總會決議所生

爭執，法律上容有不成立、不存在、得撤銷或無效等評價，

必決議符合成立要件，始有探究是否無效或得撤銷之必要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703號裁判意旨參照）。此一定

人數以上之社員出席，為該法律行為成立之要件，欠缺此項

要件，總會決議即屬不成立，尚非單純之決議方法違法問題

（最高法院103年度第11次民事庭決議、103年度台上字第18

76號裁判意旨參照）。

　⒉查系爭協會第10屆理事共有9人，而依系爭會議簽名簿所

載，系爭會議當日有於出席理事欄位簽名者固有○○○、○

○○、楊雅婷、0000000000 00000 0000，及柯耿誌等5人

（見原審卷第55頁），然稽諸被上訴人提出之系爭會議錄音

6譯文所示，00：01柯耿誌表示：「這是用圈的喔，沒關係

等一下請那個，請○○幫忙我們一下」、00：19○○○表

示：「你們投完以後，我等她們來」、00：20楊雅婷表示：

「沒有，你要投你要現在投，我們會議正式開始了」、00：

36楊雅婷表示：「我們照流程走，會議記錄也是10點，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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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不要投，都有錄音證明」、00：42○○○表示：「沒關

係啊」、00：43○○○表示：「如果你不想等，你想直接就

決議，那你們就決議了，我也沒什麼差。」、00：49楊雅婷

表示：「好，ok，有5位出席，可以進行了。」、00：53○

○○復表示：「我沒有要棄權喔，我只是在等人喔，我沒有

要棄權喔，先說好，我沒有要棄權喔」、1：00楊雅婷表

示：「好，那我們直接，因為實到人數5人過半了，可以開

始了」、1：05楊雅婷表示：「唱票，來」、1：07○○○表

示：「哎，實到5個喔，拍謝拍謝，安捏，我來走，我來

走，4個嘛吼，4個嘛吼」、1：28柯耿誌表示：「他已經有

簽名，就算了呀」、1：31楊雅婷：「對阿，他就中途離

席，中途離席」、1：40○○○：「那我們就，因為剛剛王

先生可能有事情，他先行離開了，那我們就因為票，王先生

他沒有投啦，那我們剩下的人就接著投，接著請唱票。」，

及系爭會議錄音7譯文所示，00：09○○○表示：「對，然

後的早上10點16分，然後我們現在開始進行開票」、00：12

○○○表示：「我拒絕出席，然後把我的那個（意指簽名簿

上之簽名）劃掉。」、00：16楊雅婷表示：「NO，你們怎麼

都來這種的。」、00：21○○○表示：「沒有沒沒有，把我

劃掉，因為我現在拒絕出席，你不想等人，那你就拿給我，

我把它劃掉。」、00：28○○○表示：「這是我的權

利。」、00：29楊雅婷表示：「那你申訴，申訴，法院申

訴，提請訴訟。」、00：31○○○表示：「我現在就要劃

掉，我現在就要劃掉。」、00：35楊雅婷表示：「NO，怎麼

有人這樣子。」、00：38○○○表示：「你現在不拿給我劃

掉，你試試看喔。」、00：40楊雅婷表示：「繼續開票」、

00：43○○○表示：「沒有，那我拒絕出席了阿。」等情

（見本院卷第71至75頁）。據上，足見於系爭會議開始後，

○○○即一再表示拒絕出席之意，且欲刪除其出席之簽名

（因遭在場人楊雅婷等拒絕始未刪除），並曾明確表示其拒

絕出席後，系爭會議出席人數僅餘4人等語，堪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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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場對系爭會議在場人數表示異議。

　⒊按上開人團選罷法第20條第2項規定，出席人員提出清查出

席人數之動議時，主席即應以現場出席人員交付表決，並經

現場出席人員之多數表決通過後，清點在場人數，清查結果

不足法定成會人數，主席應即宣布散會。又內政部頒布之會

議規範第7條亦明定：「開會後缺額問題會議進行中，經主

席或出席人提出額數問題時，主席應立即按鈴，或以其他方

法，催促暫時離席之人，回至議席，並清點在場人數，如不

足額，主席應宣布散會或改開談話會，但無人提出額數問題

時，會議仍照常進行，在談話會中，如已足開會數額時，應

繼續進行會議。」。惟查，系爭會議主席○○○於○○○為

上開異議後，並未清點確認在場人數，以明得否繼續系爭會

議之進行，復在宣布○○○已離開且未投票後，逕將未投票

之○○○計入已投票人數（廢票1票，見本院卷第76至77

頁），與上開規定顯有不符。而依系爭會議簽名簿及會議議

程之記載，○○○離開後，系爭會議僅餘○○○、楊雅婷、

柯耿誌，及0000000000 00000 0000共4人出席，未達法定出

席人數（本件應有全部9名理事過半數即5人以上出席），依

前開規範，系爭會議主席○○○應即宣布散會，詎其捨此未

為，猶繼續進行會議並作成系爭決議，揆諸上開說明，系爭

會議所為決議自因欠缺最低出席人數之成立要件，而應認屬

不成立。則上訴人先位聲明請求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即屬

有據，自為可採。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聲明請求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洵屬

有據，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

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

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上訴人先位聲明部分，既

有理由，備位聲明撤銷決議部分即不另審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

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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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郭妙俐

　　　　　　　　　　　　　　　　　　　法　官　李佳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賴宜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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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443號
上  訴  人  周紜萱  
訴訟代理人  楊珮如律師
被上訴人    社團法人臺中市世界聯合保護動物協會


兼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楊雅婷  


被上訴人    柯耿誌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廖奕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理事會議決議不成立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24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49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確認被上訴人於民國113年1月12日召開第十屆第12次理事會會議決議不成立。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被上訴人社團法人臺中市世界聯合保護動物協會（下稱系爭協會）第10屆理事長，系爭協會於民國113年1月12日召開第10屆第12次理事會會議（下稱系爭會議）時，其理事有9人，雖理事會簽名簿記載出席理事有○○○、○○○、楊雅婷、柯耿誌，及外籍人士0000000000 00000 0000共5人，但○○○會議進行中請求撤銷其出席簽名，故系爭會議實際出席人數僅4人，已違反人民團體法（下稱人團法）第27條、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下稱人團選罷法）第20條第1項規定，系爭會議應不成立，故系爭會議討論事項（周紜萱罷免案）、臨時動議（楊雅婷、柯耿誌之理事長、常務理事補選案，下稱系爭決議）亦不存在。縱認系爭決議非屬不成立而為有效，系爭決議既違反上開規定，上訴人亦得依民法第56條第1項前段，訴請撤銷。於本院主張先位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系爭決議（系爭理事會議討論事項及臨時動議）不成立。備位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召開之系爭會議所為系爭決議應予撤銷。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會議開會時，○○○確實在場出席，並有在理事會簽名簿上簽名及領取罷免決議案之選舉票，故實際出席人數為5人。因在場理事未有人提出清點人數之動議，故應以理事會簽名簿所列出席人數為準，系爭會議於開始時，理事會簽名簿出席人數已過半數出席人數。○○○雖於罷免決議案進行中表明拒絕出席，劃掉簽名簿簽名，但其仍實際在場，且表示沒有要棄權，足證○○○已認知系爭會議開始進行議案投票程序中，其確實有在場出席及領取罷免決議案選舉票之事實，僅事後在系爭決議爭執。系爭會議出席人數已逾1/2，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或請求撤銷系爭決議，顯無理由。又上訴人並未出席系爭會議，更未於系爭決議宣布之日起15日內，依人團選罷法第25條規定先行異議之程序，而逕行提起本訴，顯不符起訴程式，故系爭會議仍為有效等語置辯。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協會第10屆理事會之理事共9人(即○○○、楊雅婷、柯耿誌、0000000000 00000 0000、○○○、○○○、○○○、○○○、周紜萱)。周紜萱為第10屆理事長及常務理事，任期自111年8月21日起至113年8月28日止。
　㈡系爭會議召開時，系爭協會全部理事有○○○、○○○、○○○、○○○、楊雅婷、○○○、周紜萱、柯耿誌、0000000000 00000 0000等9人，主席為○○○。
　㈢系爭會議簽到簿有簽名者如原審卷第21頁，○○○、○○○、楊雅婷、柯耿誌、0000000000 00000 0000等5人。
　㈣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提出之被證4、10，形式上真正不爭執（
　　原審卷第238頁）。
　㈤上訴人對錄音5、錄音6、被證4譯文形式上不爭執。對被證7手寫答辯書、罷免書部分爭執，其餘不爭執（原審卷第267頁）。
　㈥系爭會議討論事項、臨時動議：　
		提案項目

		決議名稱

		決議結果

		 出處



		提案一



		周紜萱理事長罷免其理事長與常務理事一案，提請決議

		

決議通過

		原審卷第19頁



		


		罷免周紜萱理事長

		罷免通過 

		




		


		罷免周紜萱常務理事

		罷免通過

		




		臨時動議

		


		


		




		提案一

		周紜萱理事長、常務理事職位罷免通過，就理事長及常務理事職缺進行選舉，提請決議

		1.理事長補選投票結果：楊雅婷(4票)當選為理事長。
2.常務理事補選投票結果：柯耿誌(4票)當選為常務理事。

		原審卷第19至20頁







　㈦系爭會議主席為○○○，由紀錄楊雅婷宣布出席人數等、○○○異議，主席未按鈴或以其他方法，催促暫時離席之人，回至議席，並清點在場人數，會議仍由楊雅婷照常進行（見本院卷第69-71頁錄音5.6）。　
　㈧○○○於113年1月16日提出異議書（原審原證2），系爭協會於113年1月30日就○○○之異議書提出回覆（原審被證11）。
　㈨上訴人並未出席系爭會議，亦未就系爭會議提出異議。　
　㈩上訴人因涉犯侵占罪，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8001號、第30174號起訴在案（被上證3）。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是否具有確認利益？
　⒈按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縱其所求確認者為他人間之法律關係，亦非不得提起。次按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固以確認現在之法律關係為限，但過去不成立之法律關係，延至目前仍繼續不存在時，仍不失為現在之法律關係。如對於該法律關係存在與否，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自非不得對之提起確認之訴。
　⒉查本件上訴人為系爭協會會員，亦為第10屆常務理事兼理事長，其對於系爭會議及所為罷免案與補選案成立與否，既有爭執，則其就系爭決議所衍生之權利義務事項爭執之不確定性，當得以此訴訟除去之，而具確認利益。故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欠缺確認利益云云，為不足採。
　㈡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前，是否已踐行人團選罷法第25條第2項規定之前置程序？本件是否有欠缺起訴要件之情形？
　⒈按出席參加選舉或罷免之會員（會員代表）發覺選舉或罷免辦理過程有違反法令、章程或該團體自訂選舉罷免規定之情形，應當場向會議主席或主持人提出，或於選舉或罷免結果宣布之日起15日內，以書面向該團體提出異議。人民團體收受前項異議書後，應於15日內查明，並將結果以書面回復異議人；異議人如仍有爭議，得向法院提起訴訟，人團選罷法第25條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被上訴人據此主張上訴人未於系爭會議時到場出席，且未依前開規定提出異議，即逕行提起民事訴訟，顯不符起訴程式，其起訴不合法且無從補正云云。
　⒉惟徵之前揭法文修法前為第41條第2、3項：「對前項宣布之選舉或罷免結果有異議者，出席之選舉人、被選舉人、罷免人或被罷免人應當場向會議主席提出，並應於三日內 (以郵戳為憑) 以書面申請主管機關核辦。未出席或出席未當場表示異議或逾期提出異議者，於事後提出異議，均不予受理。選舉人對分區選舉會員代表之結果有異議者，應當場向會議主席或主持人提出，由會議主席或主持人轉報主管機關核辦，事後提出者，主管機關不予受理。」，復參以該條109年12月29日立法理由記載：「人民團體職員（理監事）之選舉，屬於私權行為，並為團體自治之核心事項。是以，選舉或罷免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人民團體自訂選舉罷免規定之情形，應由人民團體自行查明確認是否重行辦理；如有爭議，對該私權行為，應循司法爭訟管道，由司法機關定奪。另為使人民團體處理選舉及罷免爭議程序有所依循，爰第2項及第3項明定提出異議要件、異議程序及異議後之救濟」等語，足見人團選罷法第25條第2項、第3項之立法目的，係認選舉核屬人民團體自治事項，宜由人民團體先自行查明選舉是否有違反法令或章程之情事，若人民團體之查證結果尚有爭議，會員（會員代表）仍得就該私權爭議向法院提起訴訟，但未以踐行該條所定異議程序作為起訴之前置程序。
　⒊第查，人團選罷法第25條第2項僅規範得出席者當場提出異議「或」事後向該人民團體提出異議書者，此係鑑於出席而對理事會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原無異議之理事，若事後得轉而主張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為違反法令或章程，訴請法院撤銷該項決議，不啻許理事任意翻覆，影響理事會之安定甚鉅，法律秩序亦不容許任意干擾，應解為人團選罷法第25條第2項之限制，然應受該條項限制者，亦僅指出席會議之理事而言。至未出席理事會之理事，則因不可期待其事先預知理事會決議有違反章程或法令之情事而予以容許，亦無法當場表示異議，自不應受前開人團選罷法第25條第2項之限制。再者，上訴人起訴主張之原因事實及訴訟標的如有理由，系爭會議結果係屬自始無效，並不因上訴人未踐行人團選罷法第25條第2項、第3項規定之程序事項而使系爭會議決議結果繼續有效；且被上訴人縱未出席或提出異議書，亦得另依民法第56條規定向法院提起決議無效或撤銷決議訴訟，故本件起訴並無欠缺法定要件之情。被上訴人上開所辯，洵屬無據，要無可採。
　㈢上訴人先位聲明主張系爭會議未達法定出席人數，該次會議之全部決議不成立，是否可採？　　
　⒈按人民團體辦理選舉或罷免之會議應有應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以簽到或報到人數計算。出席人員提出清查出席人數之動議時，主席即應以現場出席人員交付表決，並經現場出席人員之多數表決通過後，清點在場人數。清查結果不足法定成會人數，主席應即宣布散會。人團選罷法第20條定有明文。系爭協會組織章程第27條亦規定：「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過半或較多數之同意行之」（見本院卷第208頁）。第按總會為社團法人之最高意思機關，開除社員應經總會之決議，社員於決議有平等之表決權，觀諸民法第50條第1項、第2項第2款、第4款、第52條第2項規定即明。總會決議係多數社員基於平行之意思表示相互合致成立之法律行為，如有法定或章定最低出席人數，此定額之社員出席，即為其成立要件。缺此要件，則總會決議不成立。同一次總會決議所生爭執，法律上容有不成立、不存在、得撤銷或無效等評價，必決議符合成立要件，始有探究是否無效或得撤銷之必要（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703號裁判意旨參照）。此一定人數以上之社員出席，為該法律行為成立之要件，欠缺此項要件，總會決議即屬不成立，尚非單純之決議方法違法問題（最高法院103年度第11次民事庭決議、103年度台上字第1876號裁判意旨參照）。
　⒉查系爭協會第10屆理事共有9人，而依系爭會議簽名簿所載，系爭會議當日有於出席理事欄位簽名者固有○○○、○○○、楊雅婷、0000000000 00000 0000，及柯耿誌等5人（見原審卷第55頁），然稽諸被上訴人提出之系爭會議錄音6譯文所示，00：01柯耿誌表示：「這是用圈的喔，沒關係等一下請那個，請○○幫忙我們一下」、00：19○○○表示：「你們投完以後，我等她們來」、00：20楊雅婷表示：「沒有，你要投你要現在投，我們會議正式開始了」、00：36楊雅婷表示：「我們照流程走，會議記錄也是10點，請問你要不要投，都有錄音證明」、00：42○○○表示：「沒關係啊」、00：43○○○表示：「如果你不想等，你想直接就決議，那你們就決議了，我也沒什麼差。」、00：49楊雅婷表示：「好，ok，有5位出席，可以進行了。」、00：53○○○復表示：「我沒有要棄權喔，我只是在等人喔，我沒有要棄權喔，先說好，我沒有要棄權喔」、1：00楊雅婷表示：「好，那我們直接，因為實到人數5人過半了，可以開始了」、1：05楊雅婷表示：「唱票，來」、1：07○○○表示：「哎，實到5個喔，拍謝拍謝，安捏，我來走，我來走，4個嘛吼，4個嘛吼」、1：28柯耿誌表示：「他已經有簽名，就算了呀」、1：31楊雅婷：「對阿，他就中途離席，中途離席」、1：40○○○：「那我們就，因為剛剛王先生可能有事情，他先行離開了，那我們就因為票，王先生他沒有投啦，那我們剩下的人就接著投，接著請唱票。」，及系爭會議錄音7譯文所示，00：09○○○表示：「對，然後的早上10點16分，然後我們現在開始進行開票」、00：12○○○表示：「我拒絕出席，然後把我的那個（意指簽名簿上之簽名）劃掉。」、00：16楊雅婷表示：「NO，你們怎麼都來這種的。」、00：21○○○表示：「沒有沒沒有，把我劃掉，因為我現在拒絕出席，你不想等人，那你就拿給我，我把它劃掉。」、00：28○○○表示：「這是我的權利。」、00：29楊雅婷表示：「那你申訴，申訴，法院申訴，提請訴訟。」、00：31○○○表示：「我現在就要劃掉，我現在就要劃掉。」、00：35楊雅婷表示：「NO，怎麼有人這樣子。」、00：38○○○表示：「你現在不拿給我劃掉，你試試看喔。」、00：40楊雅婷表示：「繼續開票」、00：43○○○表示：「沒有，那我拒絕出席了阿。」等情（見本院卷第71至75頁）。據上，足見於系爭會議開始後，○○○即一再表示拒絕出席之意，且欲刪除其出席之簽名（因遭在場人楊雅婷等拒絕始未刪除），並曾明確表示其拒絕出席後，系爭會議出席人數僅餘4人等語，堪認○○○已當場對系爭會議在場人數表示異議。
　⒊按上開人團選罷法第20條第2項規定，出席人員提出清查出席人數之動議時，主席即應以現場出席人員交付表決，並經現場出席人員之多數表決通過後，清點在場人數，清查結果不足法定成會人數，主席應即宣布散會。又內政部頒布之會議規範第7條亦明定：「開會後缺額問題會議進行中，經主席或出席人提出額數問題時，主席應立即按鈴，或以其他方法，催促暫時離席之人，回至議席，並清點在場人數，如不足額，主席應宣布散會或改開談話會，但無人提出額數問題時，會議仍照常進行，在談話會中，如已足開會數額時，應繼續進行會議。」。惟查，系爭會議主席○○○於○○○為上開異議後，並未清點確認在場人數，以明得否繼續系爭會議之進行，復在宣布○○○已離開且未投票後，逕將未投票之○○○計入已投票人數（廢票1票，見本院卷第76至77頁），與上開規定顯有不符。而依系爭會議簽名簿及會議議程之記載，○○○離開後，系爭會議僅餘○○○、楊雅婷、柯耿誌，及0000000000 00000 0000共4人出席，未達法定出席人數（本件應有全部9名理事過半數即5人以上出席），依前開規範，系爭會議主席○○○應即宣布散會，詎其捨此未為，猶繼續進行會議並作成系爭決議，揆諸上開說明，系爭會議所為決議自因欠缺最低出席人數之成立要件，而應認屬不成立。則上訴人先位聲明請求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即屬有據，自為可採。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聲明請求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洵屬有據，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上訴人先位聲明部分，既有理由，備位聲明撤銷決議部分即不另審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郭妙俐
　　　　　　　　　　　　　　　　　　　法　官　李佳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賴宜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443號
上  訴  人  周紜萱  
訴訟代理人  楊珮如律師
被上訴人    社團法人臺中市世界聯合保護動物協會

兼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楊雅婷  

被上訴人    柯耿誌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廖奕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理事會議決議不成立等事件，上訴人對於
民國113年6月24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498號第一審
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確認被上訴人於民國113年1月12日召開第十屆第12次理事會會議
決議不成立。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被上訴人社團法人臺中市世界聯合保
    護動物協會（下稱系爭協會）第10屆理事長，系爭協會於民
    國113年1月12日召開第10屆第12次理事會會議（下稱系爭會
    議）時，其理事有9人，雖理事會簽名簿記載出席理事有○○○
    、○○○、楊雅婷、柯耿誌，及外籍人士0000000000 00000 00
    00共5人，但○○○會議進行中請求撤銷其出席簽名，故系爭會
    議實際出席人數僅4人，已違反人民團體法（下稱人團法）
    第27條、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下稱人團選罷法）第20條
    第1項規定，系爭會議應不成立，故系爭會議討論事項（周
    紜萱罷免案）、臨時動議（楊雅婷、柯耿誌之理事長、常務
    理事補選案，下稱系爭決議）亦不存在。縱認系爭決議非屬
    不成立而為有效，系爭決議既違反上開規定，上訴人亦得依
    民法第56條第1項前段，訴請撤銷。於本院主張先位聲明：㈠
    原判決廢棄。㈡確認系爭決議（系爭理事會議討論事項及臨
    時動議）不成立。備位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召開
    之系爭會議所為系爭決議應予撤銷。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會議開會時，○○○確實在場出席，並有
    在理事會簽名簿上簽名及領取罷免決議案之選舉票，故實際
    出席人數為5人。因在場理事未有人提出清點人數之動議，
    故應以理事會簽名簿所列出席人數為準，系爭會議於開始時
    ，理事會簽名簿出席人數已過半數出席人數。○○○雖於罷免
    決議案進行中表明拒絕出席，劃掉簽名簿簽名，但其仍實際
    在場，且表示沒有要棄權，足證○○○已認知系爭會議開始進
    行議案投票程序中，其確實有在場出席及領取罷免決議案選
    舉票之事實，僅事後在系爭決議爭執。系爭會議出席人數已
    逾1/2，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或請求撤銷系爭決
    議，顯無理由。又上訴人並未出席系爭會議，更未於系爭決
    議宣布之日起15日內，依人團選罷法第25條規定先行異議之
    程序，而逕行提起本訴，顯不符起訴程式，故系爭會議仍為
    有效等語置辯。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協會第10屆理事會之理事共9人(即○○○、楊雅婷、柯耿誌
    、0000000000 00000 0000、○○○、○○○、○○○、○○○、周紜萱)
    。周紜萱為第10屆理事長及常務理事，任期自111年8月21日
    起至113年8月28日止。
　㈡系爭會議召開時，系爭協會全部理事有○○○、○○○、○○○、○○○
    、楊雅婷、○○○、周紜萱、柯耿誌、0000000000 00000 0000
    等9人，主席為○○○。
　㈢系爭會議簽到簿有簽名者如原審卷第21頁，○○○、○○○、楊雅
    婷、柯耿誌、0000000000 00000 0000等5人。
　㈣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提出之被證4、10，形式上真正不爭執（
　　原審卷第238頁）。
　㈤上訴人對錄音5、錄音6、被證4譯文形式上不爭執。對被證7
    手寫答辯書、罷免書部分爭執，其餘不爭執（原審卷第267
    頁）。
　㈥系爭會議討論事項、臨時動議：　
提案項目 決議名稱 決議結果  出處 提案一  周紜萱理事長罷免其理事長與常務理事一案，提請決議  決議通過 原審卷第19頁  罷免周紜萱理事長 罷免通過    罷免周紜萱常務理事 罷免通過  臨時動議    提案一 周紜萱理事長、常務理事職位罷免通過，就理事長及常務理事職缺進行選舉，提請決議 1.理事長補選投票結果：楊雅婷(4票)當選為理事長。 2.常務理事補選投票結果：柯耿誌(4票)當選為常務理事。 原審卷第19至20頁 
　㈦系爭會議主席為○○○，由紀錄楊雅婷宣布出席人數等、○○○異
    議，主席未按鈴或以其他方法，催促暫時離席之人，回至議
    席，並清點在場人數，會議仍由楊雅婷照常進行（見本院卷
    第69-71頁錄音5.6）。　
　㈧○○○於113年1月16日提出異議書（原審原證2），系爭協會於1
    13年1月30日就○○○之異議書提出回覆（原審被證11）。
　㈨上訴人並未出席系爭會議，亦未就系爭會議提出異議。　
　㈩上訴人因涉犯侵占罪，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
    第18001號、第30174號起訴在案（被上證3）。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是否具有確認利益？
　⒈按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
    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
    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
    ，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
    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縱其所求確認者為他人
    間之法律關係，亦非不得提起。次按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
    成立之訴，固以確認現在之法律關係為限，但過去不成立之
    法律關係，延至目前仍繼續不存在時，仍不失為現在之法律
    關係。如對於該法律關係存在與否，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
    上利益者，自非不得對之提起確認之訴。
　⒉查本件上訴人為系爭協會會員，亦為第10屆常務理事兼理事
    長，其對於系爭會議及所為罷免案與補選案成立與否，既有
    爭執，則其就系爭決議所衍生之權利義務事項爭執之不確定
    性，當得以此訴訟除去之，而具確認利益。故上訴人提起本
    件訴訟，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被上訴人抗辯：上
    訴人提起本件訴訟，欠缺確認利益云云，為不足採。
　㈡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前，是否已踐行人團選罷法第25條第2項
    規定之前置程序？本件是否有欠缺起訴要件之情形？
　⒈按出席參加選舉或罷免之會員（會員代表）發覺選舉或罷免
    辦理過程有違反法令、章程或該團體自訂選舉罷免規定之情
    形，應當場向會議主席或主持人提出，或於選舉或罷免結果
    宣布之日起15日內，以書面向該團體提出異議。人民團體收
    受前項異議書後，應於15日內查明，並將結果以書面回復異
    議人；異議人如仍有爭議，得向法院提起訴訟，人團選罷法
    第25條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被上訴人據此主張上訴人未
    於系爭會議時到場出席，且未依前開規定提出異議，即逕行
    提起民事訴訟，顯不符起訴程式，其起訴不合法且無從補正
    云云。
　⒉惟徵之前揭法文修法前為第41條第2、3項：「對前項宣布之
    選舉或罷免結果有異議者，出席之選舉人、被選舉人、罷免
    人或被罷免人應當場向會議主席提出，並應於三日內 (以郵
    戳為憑) 以書面申請主管機關核辦。未出席或出席未當場表
    示異議或逾期提出異議者，於事後提出異議，均不予受理。
    選舉人對分區選舉會員代表之結果有異議者，應當場向會議
    主席或主持人提出，由會議主席或主持人轉報主管機關核辦
    ，事後提出者，主管機關不予受理。」，復參以該條109年1
    2月29日立法理由記載：「人民團體職員（理監事）之選舉
    ，屬於私權行為，並為團體自治之核心事項。是以，選舉或
    罷免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人民團體自訂選舉罷免規定之情形
    ，應由人民團體自行查明確認是否重行辦理；如有爭議，對
    該私權行為，應循司法爭訟管道，由司法機關定奪。另為使
    人民團體處理選舉及罷免爭議程序有所依循，爰第2項及第3
    項明定提出異議要件、異議程序及異議後之救濟」等語，足
    見人團選罷法第25條第2項、第3項之立法目的，係認選舉核
    屬人民團體自治事項，宜由人民團體先自行查明選舉是否有
    違反法令或章程之情事，若人民團體之查證結果尚有爭議，
    會員（會員代表）仍得就該私權爭議向法院提起訴訟，但未
    以踐行該條所定異議程序作為起訴之前置程序。
　⒊第查，人團選罷法第25條第2項僅規範得出席者當場提出異議
    「或」事後向該人民團體提出異議書者，此係鑑於出席而對
    理事會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原無異議之理事，若事後得轉而
    主張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為違反法令或章程，訴請法院撤銷
    該項決議，不啻許理事任意翻覆，影響理事會之安定甚鉅，
    法律秩序亦不容許任意干擾，應解為人團選罷法第25條第2
    項之限制，然應受該條項限制者，亦僅指出席會議之理事而
    言。至未出席理事會之理事，則因不可期待其事先預知理事
    會決議有違反章程或法令之情事而予以容許，亦無法當場表
    示異議，自不應受前開人團選罷法第25條第2項之限制。再
    者，上訴人起訴主張之原因事實及訴訟標的如有理由，系爭
    會議結果係屬自始無效，並不因上訴人未踐行人團選罷法第
    25條第2項、第3項規定之程序事項而使系爭會議決議結果繼
    續有效；且被上訴人縱未出席或提出異議書，亦得另依民法
    第56條規定向法院提起決議無效或撤銷決議訴訟，故本件起
    訴並無欠缺法定要件之情。被上訴人上開所辯，洵屬無據，
    要無可採。
　㈢上訴人先位聲明主張系爭會議未達法定出席人數，該次會議
    之全部決議不成立，是否可採？　　
　⒈按人民團體辦理選舉或罷免之會議應有應出席人員過半數之
    出席；出席人數以簽到或報到人數計算。出席人員提出清查
    出席人數之動議時，主席即應以現場出席人員交付表決，並
    經現場出席人員之多數表決通過後，清點在場人數。清查結
    果不足法定成會人數，主席應即宣布散會。人團選罷法第20
    條定有明文。系爭協會組織章程第27條亦規定：「會員（會
    員代表）大會，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
    數過半或較多數之同意行之」（見本院卷第208頁）。第按
    總會為社團法人之最高意思機關，開除社員應經總會之決議
    ，社員於決議有平等之表決權，觀諸民法第50條第1項、第2
    項第2款、第4款、第52條第2項規定即明。總會決議係多數
    社員基於平行之意思表示相互合致成立之法律行為，如有法
    定或章定最低出席人數，此定額之社員出席，即為其成立要
    件。缺此要件，則總會決議不成立。同一次總會決議所生爭
    執，法律上容有不成立、不存在、得撤銷或無效等評價，必
    決議符合成立要件，始有探究是否無效或得撤銷之必要（最
    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703號裁判意旨參照）。此一定人數
    以上之社員出席，為該法律行為成立之要件，欠缺此項要件
    ，總會決議即屬不成立，尚非單純之決議方法違法問題（最
    高法院103年度第11次民事庭決議、103年度台上字第1876號
    裁判意旨參照）。
　⒉查系爭協會第10屆理事共有9人，而依系爭會議簽名簿所載，
    系爭會議當日有於出席理事欄位簽名者固有○○○、○○○、楊雅
    婷、0000000000 00000 0000，及柯耿誌等5人（見原審卷第
    55頁），然稽諸被上訴人提出之系爭會議錄音6譯文所示，0
    0：01柯耿誌表示：「這是用圈的喔，沒關係等一下請那個
    ，請○○幫忙我們一下」、00：19○○○表示：「你們投完以後
    ，我等她們來」、00：20楊雅婷表示：「沒有，你要投你要
    現在投，我們會議正式開始了」、00：36楊雅婷表示：「我
    們照流程走，會議記錄也是10點，請問你要不要投，都有錄
    音證明」、00：42○○○表示：「沒關係啊」、00：43○○○表示
    ：「如果你不想等，你想直接就決議，那你們就決議了，我
    也沒什麼差。」、00：49楊雅婷表示：「好，ok，有5位出
    席，可以進行了。」、00：53○○○復表示：「我沒有要棄權
    喔，我只是在等人喔，我沒有要棄權喔，先說好，我沒有要
    棄權喔」、1：00楊雅婷表示：「好，那我們直接，因為實
    到人數5人過半了，可以開始了」、1：05楊雅婷表示：「唱
    票，來」、1：07○○○表示：「哎，實到5個喔，拍謝拍謝，
    安捏，我來走，我來走，4個嘛吼，4個嘛吼」、1：28柯耿
    誌表示：「他已經有簽名，就算了呀」、1：31楊雅婷：「
    對阿，他就中途離席，中途離席」、1：40○○○：「那我們就
    ，因為剛剛王先生可能有事情，他先行離開了，那我們就因
    為票，王先生他沒有投啦，那我們剩下的人就接著投，接著
    請唱票。」，及系爭會議錄音7譯文所示，00：09○○○表示：
    「對，然後的早上10點16分，然後我們現在開始進行開票」
    、00：12○○○表示：「我拒絕出席，然後把我的那個（意指
    簽名簿上之簽名）劃掉。」、00：16楊雅婷表示：「NO，你
    們怎麼都來這種的。」、00：21○○○表示：「沒有沒沒有，
    把我劃掉，因為我現在拒絕出席，你不想等人，那你就拿給
    我，我把它劃掉。」、00：28○○○表示：「這是我的權利。
    」、00：29楊雅婷表示：「那你申訴，申訴，法院申訴，提
    請訴訟。」、00：31○○○表示：「我現在就要劃掉，我現在
    就要劃掉。」、00：35楊雅婷表示：「NO，怎麼有人這樣子
    。」、00：38○○○表示：「你現在不拿給我劃掉，你試試看
    喔。」、00：40楊雅婷表示：「繼續開票」、00：43○○○表
    示：「沒有，那我拒絕出席了阿。」等情（見本院卷第71至
    75頁）。據上，足見於系爭會議開始後，○○○即一再表示拒
    絕出席之意，且欲刪除其出席之簽名（因遭在場人楊雅婷等
    拒絕始未刪除），並曾明確表示其拒絕出席後，系爭會議出
    席人數僅餘4人等語，堪認○○○已當場對系爭會議在場人數表
    示異議。
　⒊按上開人團選罷法第20條第2項規定，出席人員提出清查出席
    人數之動議時，主席即應以現場出席人員交付表決，並經現
    場出席人員之多數表決通過後，清點在場人數，清查結果不
    足法定成會人數，主席應即宣布散會。又內政部頒布之會議
    規範第7條亦明定：「開會後缺額問題會議進行中，經主席
    或出席人提出額數問題時，主席應立即按鈴，或以其他方法
    ，催促暫時離席之人，回至議席，並清點在場人數，如不足
    額，主席應宣布散會或改開談話會，但無人提出額數問題時
    ，會議仍照常進行，在談話會中，如已足開會數額時，應繼
    續進行會議。」。惟查，系爭會議主席○○○於○○○為上開異議
    後，並未清點確認在場人數，以明得否繼續系爭會議之進行
    ，復在宣布○○○已離開且未投票後，逕將未投票之○○○計入已
    投票人數（廢票1票，見本院卷第76至77頁），與上開規定
    顯有不符。而依系爭會議簽名簿及會議議程之記載，○○○離
    開後，系爭會議僅餘○○○、楊雅婷、柯耿誌，及0000000000 
    00000 0000共4人出席，未達法定出席人數（本件應有全部9
    名理事過半數即5人以上出席），依前開規範，系爭會議主
    席○○○應即宣布散會，詎其捨此未為，猶繼續進行會議並作
    成系爭決議，揆諸上開說明，系爭會議所為決議自因欠缺最
    低出席人數之成立要件，而應認屬不成立。則上訴人先位聲
    明請求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即屬有據，自為可採。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聲明請求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洵屬
    有據，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
    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
    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上訴人先位聲明部分，既
    有理由，備位聲明撤銷決議部分即不另審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
    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郭妙俐
　　　　　　　　　　　　　　　　　　　法　官　李佳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賴宜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443號
上  訴  人  周紜萱  
訴訟代理人  楊珮如律師
被上訴人    社團法人臺中市世界聯合保護動物協會


兼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楊雅婷  


被上訴人    柯耿誌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廖奕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理事會議決議不成立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24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49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確認被上訴人於民國113年1月12日召開第十屆第12次理事會會議決議不成立。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被上訴人社團法人臺中市世界聯合保護動物協會（下稱系爭協會）第10屆理事長，系爭協會於民國113年1月12日召開第10屆第12次理事會會議（下稱系爭會議）時，其理事有9人，雖理事會簽名簿記載出席理事有○○○、○○○、楊雅婷、柯耿誌，及外籍人士0000000000 00000 0000共5人，但○○○會議進行中請求撤銷其出席簽名，故系爭會議實際出席人數僅4人，已違反人民團體法（下稱人團法）第27條、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下稱人團選罷法）第20條第1項規定，系爭會議應不成立，故系爭會議討論事項（周紜萱罷免案）、臨時動議（楊雅婷、柯耿誌之理事長、常務理事補選案，下稱系爭決議）亦不存在。縱認系爭決議非屬不成立而為有效，系爭決議既違反上開規定，上訴人亦得依民法第56條第1項前段，訴請撤銷。於本院主張先位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系爭決議（系爭理事會議討論事項及臨時動議）不成立。備位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召開之系爭會議所為系爭決議應予撤銷。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會議開會時，○○○確實在場出席，並有在理事會簽名簿上簽名及領取罷免決議案之選舉票，故實際出席人數為5人。因在場理事未有人提出清點人數之動議，故應以理事會簽名簿所列出席人數為準，系爭會議於開始時，理事會簽名簿出席人數已過半數出席人數。○○○雖於罷免決議案進行中表明拒絕出席，劃掉簽名簿簽名，但其仍實際在場，且表示沒有要棄權，足證○○○已認知系爭會議開始進行議案投票程序中，其確實有在場出席及領取罷免決議案選舉票之事實，僅事後在系爭決議爭執。系爭會議出席人數已逾1/2，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或請求撤銷系爭決議，顯無理由。又上訴人並未出席系爭會議，更未於系爭決議宣布之日起15日內，依人團選罷法第25條規定先行異議之程序，而逕行提起本訴，顯不符起訴程式，故系爭會議仍為有效等語置辯。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協會第10屆理事會之理事共9人(即○○○、楊雅婷、柯耿誌、0000000000 00000 0000、○○○、○○○、○○○、○○○、周紜萱)。周紜萱為第10屆理事長及常務理事，任期自111年8月21日起至113年8月28日止。
　㈡系爭會議召開時，系爭協會全部理事有○○○、○○○、○○○、○○○、楊雅婷、○○○、周紜萱、柯耿誌、0000000000 00000 0000等9人，主席為○○○。
　㈢系爭會議簽到簿有簽名者如原審卷第21頁，○○○、○○○、楊雅婷、柯耿誌、0000000000 00000 0000等5人。
　㈣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提出之被證4、10，形式上真正不爭執（
　　原審卷第238頁）。
　㈤上訴人對錄音5、錄音6、被證4譯文形式上不爭執。對被證7手寫答辯書、罷免書部分爭執，其餘不爭執（原審卷第267頁）。
　㈥系爭會議討論事項、臨時動議：　
		提案項目

		決議名稱

		決議結果

		 出處



		提案一



		周紜萱理事長罷免其理事長與常務理事一案，提請決議

		

決議通過

		原審卷第19頁



		


		罷免周紜萱理事長

		罷免通過 

		




		


		罷免周紜萱常務理事

		罷免通過

		




		臨時動議

		


		


		




		提案一

		周紜萱理事長、常務理事職位罷免通過，就理事長及常務理事職缺進行選舉，提請決議

		1.理事長補選投票結果：楊雅婷(4票)當選為理事長。
2.常務理事補選投票結果：柯耿誌(4票)當選為常務理事。

		原審卷第19至20頁







　㈦系爭會議主席為○○○，由紀錄楊雅婷宣布出席人數等、○○○異議，主席未按鈴或以其他方法，催促暫時離席之人，回至議席，並清點在場人數，會議仍由楊雅婷照常進行（見本院卷第69-71頁錄音5.6）。　
　㈧○○○於113年1月16日提出異議書（原審原證2），系爭協會於113年1月30日就○○○之異議書提出回覆（原審被證11）。
　㈨上訴人並未出席系爭會議，亦未就系爭會議提出異議。　
　㈩上訴人因涉犯侵占罪，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8001號、第30174號起訴在案（被上證3）。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是否具有確認利益？
　⒈按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縱其所求確認者為他人間之法律關係，亦非不得提起。次按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固以確認現在之法律關係為限，但過去不成立之法律關係，延至目前仍繼續不存在時，仍不失為現在之法律關係。如對於該法律關係存在與否，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自非不得對之提起確認之訴。
　⒉查本件上訴人為系爭協會會員，亦為第10屆常務理事兼理事長，其對於系爭會議及所為罷免案與補選案成立與否，既有爭執，則其就系爭決議所衍生之權利義務事項爭執之不確定性，當得以此訴訟除去之，而具確認利益。故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欠缺確認利益云云，為不足採。
　㈡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前，是否已踐行人團選罷法第25條第2項規定之前置程序？本件是否有欠缺起訴要件之情形？
　⒈按出席參加選舉或罷免之會員（會員代表）發覺選舉或罷免辦理過程有違反法令、章程或該團體自訂選舉罷免規定之情形，應當場向會議主席或主持人提出，或於選舉或罷免結果宣布之日起15日內，以書面向該團體提出異議。人民團體收受前項異議書後，應於15日內查明，並將結果以書面回復異議人；異議人如仍有爭議，得向法院提起訴訟，人團選罷法第25條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被上訴人據此主張上訴人未於系爭會議時到場出席，且未依前開規定提出異議，即逕行提起民事訴訟，顯不符起訴程式，其起訴不合法且無從補正云云。
　⒉惟徵之前揭法文修法前為第41條第2、3項：「對前項宣布之選舉或罷免結果有異議者，出席之選舉人、被選舉人、罷免人或被罷免人應當場向會議主席提出，並應於三日內 (以郵戳為憑) 以書面申請主管機關核辦。未出席或出席未當場表示異議或逾期提出異議者，於事後提出異議，均不予受理。選舉人對分區選舉會員代表之結果有異議者，應當場向會議主席或主持人提出，由會議主席或主持人轉報主管機關核辦，事後提出者，主管機關不予受理。」，復參以該條109年12月29日立法理由記載：「人民團體職員（理監事）之選舉，屬於私權行為，並為團體自治之核心事項。是以，選舉或罷免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人民團體自訂選舉罷免規定之情形，應由人民團體自行查明確認是否重行辦理；如有爭議，對該私權行為，應循司法爭訟管道，由司法機關定奪。另為使人民團體處理選舉及罷免爭議程序有所依循，爰第2項及第3項明定提出異議要件、異議程序及異議後之救濟」等語，足見人團選罷法第25條第2項、第3項之立法目的，係認選舉核屬人民團體自治事項，宜由人民團體先自行查明選舉是否有違反法令或章程之情事，若人民團體之查證結果尚有爭議，會員（會員代表）仍得就該私權爭議向法院提起訴訟，但未以踐行該條所定異議程序作為起訴之前置程序。
　⒊第查，人團選罷法第25條第2項僅規範得出席者當場提出異議「或」事後向該人民團體提出異議書者，此係鑑於出席而對理事會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原無異議之理事，若事後得轉而主張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為違反法令或章程，訴請法院撤銷該項決議，不啻許理事任意翻覆，影響理事會之安定甚鉅，法律秩序亦不容許任意干擾，應解為人團選罷法第25條第2項之限制，然應受該條項限制者，亦僅指出席會議之理事而言。至未出席理事會之理事，則因不可期待其事先預知理事會決議有違反章程或法令之情事而予以容許，亦無法當場表示異議，自不應受前開人團選罷法第25條第2項之限制。再者，上訴人起訴主張之原因事實及訴訟標的如有理由，系爭會議結果係屬自始無效，並不因上訴人未踐行人團選罷法第25條第2項、第3項規定之程序事項而使系爭會議決議結果繼續有效；且被上訴人縱未出席或提出異議書，亦得另依民法第56條規定向法院提起決議無效或撤銷決議訴訟，故本件起訴並無欠缺法定要件之情。被上訴人上開所辯，洵屬無據，要無可採。
　㈢上訴人先位聲明主張系爭會議未達法定出席人數，該次會議之全部決議不成立，是否可採？　　
　⒈按人民團體辦理選舉或罷免之會議應有應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以簽到或報到人數計算。出席人員提出清查出席人數之動議時，主席即應以現場出席人員交付表決，並經現場出席人員之多數表決通過後，清點在場人數。清查結果不足法定成會人數，主席應即宣布散會。人團選罷法第20條定有明文。系爭協會組織章程第27條亦規定：「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過半或較多數之同意行之」（見本院卷第208頁）。第按總會為社團法人之最高意思機關，開除社員應經總會之決議，社員於決議有平等之表決權，觀諸民法第50條第1項、第2項第2款、第4款、第52條第2項規定即明。總會決議係多數社員基於平行之意思表示相互合致成立之法律行為，如有法定或章定最低出席人數，此定額之社員出席，即為其成立要件。缺此要件，則總會決議不成立。同一次總會決議所生爭執，法律上容有不成立、不存在、得撤銷或無效等評價，必決議符合成立要件，始有探究是否無效或得撤銷之必要（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703號裁判意旨參照）。此一定人數以上之社員出席，為該法律行為成立之要件，欠缺此項要件，總會決議即屬不成立，尚非單純之決議方法違法問題（最高法院103年度第11次民事庭決議、103年度台上字第1876號裁判意旨參照）。
　⒉查系爭協會第10屆理事共有9人，而依系爭會議簽名簿所載，系爭會議當日有於出席理事欄位簽名者固有○○○、○○○、楊雅婷、0000000000 00000 0000，及柯耿誌等5人（見原審卷第55頁），然稽諸被上訴人提出之系爭會議錄音6譯文所示，00：01柯耿誌表示：「這是用圈的喔，沒關係等一下請那個，請○○幫忙我們一下」、00：19○○○表示：「你們投完以後，我等她們來」、00：20楊雅婷表示：「沒有，你要投你要現在投，我們會議正式開始了」、00：36楊雅婷表示：「我們照流程走，會議記錄也是10點，請問你要不要投，都有錄音證明」、00：42○○○表示：「沒關係啊」、00：43○○○表示：「如果你不想等，你想直接就決議，那你們就決議了，我也沒什麼差。」、00：49楊雅婷表示：「好，ok，有5位出席，可以進行了。」、00：53○○○復表示：「我沒有要棄權喔，我只是在等人喔，我沒有要棄權喔，先說好，我沒有要棄權喔」、1：00楊雅婷表示：「好，那我們直接，因為實到人數5人過半了，可以開始了」、1：05楊雅婷表示：「唱票，來」、1：07○○○表示：「哎，實到5個喔，拍謝拍謝，安捏，我來走，我來走，4個嘛吼，4個嘛吼」、1：28柯耿誌表示：「他已經有簽名，就算了呀」、1：31楊雅婷：「對阿，他就中途離席，中途離席」、1：40○○○：「那我們就，因為剛剛王先生可能有事情，他先行離開了，那我們就因為票，王先生他沒有投啦，那我們剩下的人就接著投，接著請唱票。」，及系爭會議錄音7譯文所示，00：09○○○表示：「對，然後的早上10點16分，然後我們現在開始進行開票」、00：12○○○表示：「我拒絕出席，然後把我的那個（意指簽名簿上之簽名）劃掉。」、00：16楊雅婷表示：「NO，你們怎麼都來這種的。」、00：21○○○表示：「沒有沒沒有，把我劃掉，因為我現在拒絕出席，你不想等人，那你就拿給我，我把它劃掉。」、00：28○○○表示：「這是我的權利。」、00：29楊雅婷表示：「那你申訴，申訴，法院申訴，提請訴訟。」、00：31○○○表示：「我現在就要劃掉，我現在就要劃掉。」、00：35楊雅婷表示：「NO，怎麼有人這樣子。」、00：38○○○表示：「你現在不拿給我劃掉，你試試看喔。」、00：40楊雅婷表示：「繼續開票」、00：43○○○表示：「沒有，那我拒絕出席了阿。」等情（見本院卷第71至75頁）。據上，足見於系爭會議開始後，○○○即一再表示拒絕出席之意，且欲刪除其出席之簽名（因遭在場人楊雅婷等拒絕始未刪除），並曾明確表示其拒絕出席後，系爭會議出席人數僅餘4人等語，堪認○○○已當場對系爭會議在場人數表示異議。
　⒊按上開人團選罷法第20條第2項規定，出席人員提出清查出席人數之動議時，主席即應以現場出席人員交付表決，並經現場出席人員之多數表決通過後，清點在場人數，清查結果不足法定成會人數，主席應即宣布散會。又內政部頒布之會議規範第7條亦明定：「開會後缺額問題會議進行中，經主席或出席人提出額數問題時，主席應立即按鈴，或以其他方法，催促暫時離席之人，回至議席，並清點在場人數，如不足額，主席應宣布散會或改開談話會，但無人提出額數問題時，會議仍照常進行，在談話會中，如已足開會數額時，應繼續進行會議。」。惟查，系爭會議主席○○○於○○○為上開異議後，並未清點確認在場人數，以明得否繼續系爭會議之進行，復在宣布○○○已離開且未投票後，逕將未投票之○○○計入已投票人數（廢票1票，見本院卷第76至77頁），與上開規定顯有不符。而依系爭會議簽名簿及會議議程之記載，○○○離開後，系爭會議僅餘○○○、楊雅婷、柯耿誌，及0000000000 00000 0000共4人出席，未達法定出席人數（本件應有全部9名理事過半數即5人以上出席），依前開規範，系爭會議主席○○○應即宣布散會，詎其捨此未為，猶繼續進行會議並作成系爭決議，揆諸上開說明，系爭會議所為決議自因欠缺最低出席人數之成立要件，而應認屬不成立。則上訴人先位聲明請求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即屬有據，自為可採。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聲明請求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洵屬有據，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上訴人先位聲明部分，既有理由，備位聲明撤銷決議部分即不另審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郭妙俐
　　　　　　　　　　　　　　　　　　　法　官　李佳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賴宜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443號
上  訴  人  周紜萱  
訴訟代理人  楊珮如律師
被上訴人    社團法人臺中市世界聯合保護動物協會

兼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楊雅婷  

被上訴人    柯耿誌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廖奕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理事會議決議不成立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24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49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確認被上訴人於民國113年1月12日召開第十屆第12次理事會會議決議不成立。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被上訴人社團法人臺中市世界聯合保護動物協會（下稱系爭協會）第10屆理事長，系爭協會於民國113年1月12日召開第10屆第12次理事會會議（下稱系爭會議）時，其理事有9人，雖理事會簽名簿記載出席理事有○○○、○○○、楊雅婷、柯耿誌，及外籍人士0000000000 00000 0000共5人，但○○○會議進行中請求撤銷其出席簽名，故系爭會議實際出席人數僅4人，已違反人民團體法（下稱人團法）第27條、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下稱人團選罷法）第20條第1項規定，系爭會議應不成立，故系爭會議討論事項（周紜萱罷免案）、臨時動議（楊雅婷、柯耿誌之理事長、常務理事補選案，下稱系爭決議）亦不存在。縱認系爭決議非屬不成立而為有效，系爭決議既違反上開規定，上訴人亦得依民法第56條第1項前段，訴請撤銷。於本院主張先位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系爭決議（系爭理事會議討論事項及臨時動議）不成立。備位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召開之系爭會議所為系爭決議應予撤銷。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會議開會時，○○○確實在場出席，並有在理事會簽名簿上簽名及領取罷免決議案之選舉票，故實際出席人數為5人。因在場理事未有人提出清點人數之動議，故應以理事會簽名簿所列出席人數為準，系爭會議於開始時，理事會簽名簿出席人數已過半數出席人數。○○○雖於罷免決議案進行中表明拒絕出席，劃掉簽名簿簽名，但其仍實際在場，且表示沒有要棄權，足證○○○已認知系爭會議開始進行議案投票程序中，其確實有在場出席及領取罷免決議案選舉票之事實，僅事後在系爭決議爭執。系爭會議出席人數已逾1/2，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或請求撤銷系爭決議，顯無理由。又上訴人並未出席系爭會議，更未於系爭決議宣布之日起15日內，依人團選罷法第25條規定先行異議之程序，而逕行提起本訴，顯不符起訴程式，故系爭會議仍為有效等語置辯。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協會第10屆理事會之理事共9人(即○○○、楊雅婷、柯耿誌、0000000000 00000 0000、○○○、○○○、○○○、○○○、周紜萱)。周紜萱為第10屆理事長及常務理事，任期自111年8月21日起至113年8月28日止。
　㈡系爭會議召開時，系爭協會全部理事有○○○、○○○、○○○、○○○、楊雅婷、○○○、周紜萱、柯耿誌、0000000000 00000 0000等9人，主席為○○○。
　㈢系爭會議簽到簿有簽名者如原審卷第21頁，○○○、○○○、楊雅婷、柯耿誌、0000000000 00000 0000等5人。
　㈣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提出之被證4、10，形式上真正不爭執（
　　原審卷第238頁）。
　㈤上訴人對錄音5、錄音6、被證4譯文形式上不爭執。對被證7手寫答辯書、罷免書部分爭執，其餘不爭執（原審卷第267頁）。
　㈥系爭會議討論事項、臨時動議：　
提案項目 決議名稱 決議結果  出處 提案一  周紜萱理事長罷免其理事長與常務理事一案，提請決議  決議通過 原審卷第19頁  罷免周紜萱理事長 罷免通過    罷免周紜萱常務理事 罷免通過  臨時動議    提案一 周紜萱理事長、常務理事職位罷免通過，就理事長及常務理事職缺進行選舉，提請決議 1.理事長補選投票結果：楊雅婷(4票)當選為理事長。 2.常務理事補選投票結果：柯耿誌(4票)當選為常務理事。 原審卷第19至20頁 
　㈦系爭會議主席為○○○，由紀錄楊雅婷宣布出席人數等、○○○異議，主席未按鈴或以其他方法，催促暫時離席之人，回至議席，並清點在場人數，會議仍由楊雅婷照常進行（見本院卷第69-71頁錄音5.6）。　
　㈧○○○於113年1月16日提出異議書（原審原證2），系爭協會於113年1月30日就○○○之異議書提出回覆（原審被證11）。
　㈨上訴人並未出席系爭會議，亦未就系爭會議提出異議。　
　㈩上訴人因涉犯侵占罪，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8001號、第30174號起訴在案（被上證3）。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是否具有確認利益？
　⒈按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縱其所求確認者為他人間之法律關係，亦非不得提起。次按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固以確認現在之法律關係為限，但過去不成立之法律關係，延至目前仍繼續不存在時，仍不失為現在之法律關係。如對於該法律關係存在與否，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自非不得對之提起確認之訴。
　⒉查本件上訴人為系爭協會會員，亦為第10屆常務理事兼理事長，其對於系爭會議及所為罷免案與補選案成立與否，既有爭執，則其就系爭決議所衍生之權利義務事項爭執之不確定性，當得以此訴訟除去之，而具確認利益。故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欠缺確認利益云云，為不足採。
　㈡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前，是否已踐行人團選罷法第25條第2項規定之前置程序？本件是否有欠缺起訴要件之情形？
　⒈按出席參加選舉或罷免之會員（會員代表）發覺選舉或罷免辦理過程有違反法令、章程或該團體自訂選舉罷免規定之情形，應當場向會議主席或主持人提出，或於選舉或罷免結果宣布之日起15日內，以書面向該團體提出異議。人民團體收受前項異議書後，應於15日內查明，並將結果以書面回復異議人；異議人如仍有爭議，得向法院提起訴訟，人團選罷法第25條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被上訴人據此主張上訴人未於系爭會議時到場出席，且未依前開規定提出異議，即逕行提起民事訴訟，顯不符起訴程式，其起訴不合法且無從補正云云。
　⒉惟徵之前揭法文修法前為第41條第2、3項：「對前項宣布之選舉或罷免結果有異議者，出席之選舉人、被選舉人、罷免人或被罷免人應當場向會議主席提出，並應於三日內 (以郵戳為憑) 以書面申請主管機關核辦。未出席或出席未當場表示異議或逾期提出異議者，於事後提出異議，均不予受理。選舉人對分區選舉會員代表之結果有異議者，應當場向會議主席或主持人提出，由會議主席或主持人轉報主管機關核辦，事後提出者，主管機關不予受理。」，復參以該條109年12月29日立法理由記載：「人民團體職員（理監事）之選舉，屬於私權行為，並為團體自治之核心事項。是以，選舉或罷免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人民團體自訂選舉罷免規定之情形，應由人民團體自行查明確認是否重行辦理；如有爭議，對該私權行為，應循司法爭訟管道，由司法機關定奪。另為使人民團體處理選舉及罷免爭議程序有所依循，爰第2項及第3項明定提出異議要件、異議程序及異議後之救濟」等語，足見人團選罷法第25條第2項、第3項之立法目的，係認選舉核屬人民團體自治事項，宜由人民團體先自行查明選舉是否有違反法令或章程之情事，若人民團體之查證結果尚有爭議，會員（會員代表）仍得就該私權爭議向法院提起訴訟，但未以踐行該條所定異議程序作為起訴之前置程序。
　⒊第查，人團選罷法第25條第2項僅規範得出席者當場提出異議「或」事後向該人民團體提出異議書者，此係鑑於出席而對理事會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原無異議之理事，若事後得轉而主張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為違反法令或章程，訴請法院撤銷該項決議，不啻許理事任意翻覆，影響理事會之安定甚鉅，法律秩序亦不容許任意干擾，應解為人團選罷法第25條第2項之限制，然應受該條項限制者，亦僅指出席會議之理事而言。至未出席理事會之理事，則因不可期待其事先預知理事會決議有違反章程或法令之情事而予以容許，亦無法當場表示異議，自不應受前開人團選罷法第25條第2項之限制。再者，上訴人起訴主張之原因事實及訴訟標的如有理由，系爭會議結果係屬自始無效，並不因上訴人未踐行人團選罷法第25條第2項、第3項規定之程序事項而使系爭會議決議結果繼續有效；且被上訴人縱未出席或提出異議書，亦得另依民法第56條規定向法院提起決議無效或撤銷決議訴訟，故本件起訴並無欠缺法定要件之情。被上訴人上開所辯，洵屬無據，要無可採。
　㈢上訴人先位聲明主張系爭會議未達法定出席人數，該次會議之全部決議不成立，是否可採？　　
　⒈按人民團體辦理選舉或罷免之會議應有應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以簽到或報到人數計算。出席人員提出清查出席人數之動議時，主席即應以現場出席人員交付表決，並經現場出席人員之多數表決通過後，清點在場人數。清查結果不足法定成會人數，主席應即宣布散會。人團選罷法第20條定有明文。系爭協會組織章程第27條亦規定：「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過半或較多數之同意行之」（見本院卷第208頁）。第按總會為社團法人之最高意思機關，開除社員應經總會之決議，社員於決議有平等之表決權，觀諸民法第50條第1項、第2項第2款、第4款、第52條第2項規定即明。總會決議係多數社員基於平行之意思表示相互合致成立之法律行為，如有法定或章定最低出席人數，此定額之社員出席，即為其成立要件。缺此要件，則總會決議不成立。同一次總會決議所生爭執，法律上容有不成立、不存在、得撤銷或無效等評價，必決議符合成立要件，始有探究是否無效或得撤銷之必要（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703號裁判意旨參照）。此一定人數以上之社員出席，為該法律行為成立之要件，欠缺此項要件，總會決議即屬不成立，尚非單純之決議方法違法問題（最高法院103年度第11次民事庭決議、103年度台上字第1876號裁判意旨參照）。
　⒉查系爭協會第10屆理事共有9人，而依系爭會議簽名簿所載，系爭會議當日有於出席理事欄位簽名者固有○○○、○○○、楊雅婷、0000000000 00000 0000，及柯耿誌等5人（見原審卷第55頁），然稽諸被上訴人提出之系爭會議錄音6譯文所示，00：01柯耿誌表示：「這是用圈的喔，沒關係等一下請那個，請○○幫忙我們一下」、00：19○○○表示：「你們投完以後，我等她們來」、00：20楊雅婷表示：「沒有，你要投你要現在投，我們會議正式開始了」、00：36楊雅婷表示：「我們照流程走，會議記錄也是10點，請問你要不要投，都有錄音證明」、00：42○○○表示：「沒關係啊」、00：43○○○表示：「如果你不想等，你想直接就決議，那你們就決議了，我也沒什麼差。」、00：49楊雅婷表示：「好，ok，有5位出席，可以進行了。」、00：53○○○復表示：「我沒有要棄權喔，我只是在等人喔，我沒有要棄權喔，先說好，我沒有要棄權喔」、1：00楊雅婷表示：「好，那我們直接，因為實到人數5人過半了，可以開始了」、1：05楊雅婷表示：「唱票，來」、1：07○○○表示：「哎，實到5個喔，拍謝拍謝，安捏，我來走，我來走，4個嘛吼，4個嘛吼」、1：28柯耿誌表示：「他已經有簽名，就算了呀」、1：31楊雅婷：「對阿，他就中途離席，中途離席」、1：40○○○：「那我們就，因為剛剛王先生可能有事情，他先行離開了，那我們就因為票，王先生他沒有投啦，那我們剩下的人就接著投，接著請唱票。」，及系爭會議錄音7譯文所示，00：09○○○表示：「對，然後的早上10點16分，然後我們現在開始進行開票」、00：12○○○表示：「我拒絕出席，然後把我的那個（意指簽名簿上之簽名）劃掉。」、00：16楊雅婷表示：「NO，你們怎麼都來這種的。」、00：21○○○表示：「沒有沒沒有，把我劃掉，因為我現在拒絕出席，你不想等人，那你就拿給我，我把它劃掉。」、00：28○○○表示：「這是我的權利。」、00：29楊雅婷表示：「那你申訴，申訴，法院申訴，提請訴訟。」、00：31○○○表示：「我現在就要劃掉，我現在就要劃掉。」、00：35楊雅婷表示：「NO，怎麼有人這樣子。」、00：38○○○表示：「你現在不拿給我劃掉，你試試看喔。」、00：40楊雅婷表示：「繼續開票」、00：43○○○表示：「沒有，那我拒絕出席了阿。」等情（見本院卷第71至75頁）。據上，足見於系爭會議開始後，○○○即一再表示拒絕出席之意，且欲刪除其出席之簽名（因遭在場人楊雅婷等拒絕始未刪除），並曾明確表示其拒絕出席後，系爭會議出席人數僅餘4人等語，堪認○○○已當場對系爭會議在場人數表示異議。
　⒊按上開人團選罷法第20條第2項規定，出席人員提出清查出席人數之動議時，主席即應以現場出席人員交付表決，並經現場出席人員之多數表決通過後，清點在場人數，清查結果不足法定成會人數，主席應即宣布散會。又內政部頒布之會議規範第7條亦明定：「開會後缺額問題會議進行中，經主席或出席人提出額數問題時，主席應立即按鈴，或以其他方法，催促暫時離席之人，回至議席，並清點在場人數，如不足額，主席應宣布散會或改開談話會，但無人提出額數問題時，會議仍照常進行，在談話會中，如已足開會數額時，應繼續進行會議。」。惟查，系爭會議主席○○○於○○○為上開異議後，並未清點確認在場人數，以明得否繼續系爭會議之進行，復在宣布○○○已離開且未投票後，逕將未投票之○○○計入已投票人數（廢票1票，見本院卷第76至77頁），與上開規定顯有不符。而依系爭會議簽名簿及會議議程之記載，○○○離開後，系爭會議僅餘○○○、楊雅婷、柯耿誌，及0000000000 00000 0000共4人出席，未達法定出席人數（本件應有全部9名理事過半數即5人以上出席），依前開規範，系爭會議主席○○○應即宣布散會，詎其捨此未為，猶繼續進行會議並作成系爭決議，揆諸上開說明，系爭會議所為決議自因欠缺最低出席人數之成立要件，而應認屬不成立。則上訴人先位聲明請求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即屬有據，自為可採。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聲明請求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洵屬有據，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上訴人先位聲明部分，既有理由，備位聲明撤銷決議部分即不另審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郭妙俐
　　　　　　　　　　　　　　　　　　　法　官　李佳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賴宜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